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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西 安 市 民 政 局
西 安 市 财 政 局
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文件

市发改价格〔2025〕2号

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西安市民政局
西安市财政局 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规范我市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区县发改委、民政局、财政局、市场监管局，各开发区发改、

民政、财政、市场监管部门，各殡葬服务单位、公益性公墓、经

营性公墓：

为贯彻落实中央和我省市关于整治殡葬领域腐败乱象专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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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动安排，纠正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，严厉打击垄断、不正

当竞争、违规开展营利性殡葬服务等行为，加强全市殡葬服务管

理，规范殡葬服务标准、强化行业监管，切实保障我市群众合法

殡葬权益和合理殡葬需求，现就规范我市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工作

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规范政府定价殡葬服务收费

（一）明确政府定价内容

1.殡仪馆殡葬服务收费。根据《陕西省定价目录》（陕发改

价格（2021）1834号）和《陕西省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（陕

价行发（2011）154号）规定，殡葬基本服务收费标准实行政府

定价，殡葬延伸服务收费标准实行政府指导价。殡葬基本服务包

括：遗体接送（含抬尸、消毒）、存放（含冷藏）、火化、骨灰寄

存等。收费标准按扣除政府财政补贴后的成本核定。殡葬延伸服

务包括：遗体整容、遗体防腐、吊唁设施及设备租赁等，收费标

准按保本微利的原则核定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、

市民政局）

2.城市公益性公墓定价。城市公益性公墓墓穴（位）销售价

格实行政府定价。城市公益性公墓销售价格，在成本监审基础上，

按照非营利并兼顾居民承受能力的原则核定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

改委、市民政局）

3.经营性公墓内的限价墓穴（位）定价。对树葬、花葬、草

坪葬采用卧碑且碑面不超过 0.15平方米以及壁葬、骨灰存放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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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等不占地或少占地的生态安葬方式实行政府定价。销售价格按

照成本监审定价成本，利润不超过 10%的作价原则核定。（责任

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民政局）

对骨灰、遗体墓穴占地不超过《陕西省殡葬管理办法》规定

面积，墓碑不超出地面 1米的定型墓（指形状和材质相对固定且

占地面积在规定范围以内的中低档墓型）实行政府指导价。销售

价格按照成本监审定价成本及作价办法核定基准价，公墓经营单

位可在基准价的基础上，上下浮动 10%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

市民政局）

（二）明确定价权限

4.定价权限。按照《西安市政府定价事项清单》（市发改价

格（2024）4号）规定，殡葬基本服务和延伸服务收费标准由市

发改委、市财政局、市民政局制定；市民政局管理的城市公益性

公墓和经营性公墓内的限价墓穴（位）销售价格由市发改委制定，

委托灞桥、长安、临潼、高陵、阎良、鄠邑区、西咸新区对本行

政辖区内政府定价（政府指导价）管理的城市公益性公墓和经营

性公墓中的限价穴（位）开展价格调查、成本监审（调查）、制

定价格等程序性工作，定价方案经区政府（西咸新区管委会）同

意后，报市发改委按程序审定。蓝田县、周至县按定价权限制定

本行政辖区内殡葬服务收费标准、城市公益性公墓和经营性公墓

内的限价墓穴（位）销售价格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财政

局、市民政局，各相关区县发改委、西咸新区市场监管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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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规范定价程序

5.价格申报。按照《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定调价工作

机制的通知》（市政办函〔2024〕37号）规定，行业主管部门于

每年 12月底前根据行业实际，制定年度定调价计划，并按计划

拟定定调价申请和定调价初步方案报送市发改委，初步方案具体

内容包括：行业（定价项目）基本情况、定调价依据和理由、成

本测算情况、初步定调价意见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，并督促相

关经营单位提交成本监审资料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民政局，各殡葬

服务机构）

6.政府定价程序。按照《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》（国家发

展和改革委员会令 2017年第 7号）规定，各级发改部门制定价

格，依法履行价格调查、成本监审或者成本调查、制定价格方案、

听取社会意见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审议、作出制定价格的决定等

程序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、市民政局，各相关区

县发改、民政部门、西咸新区市场监管局、民政局）

（四）建立价格动态监管机制

7.建立价格动态监管机制。殡葬服务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

独立的殡葬服务业务成本核算体系，完整准确记录与核算殡葬服

务的生产经营成本和收入，每年 4月底前，将上一年度殡葬服务

成本情况（各单项服务成本及服务例数）报送市发改委。成本发

生较大变动时，市发改委可启动成本监审（调查）工作，并适时

调整相关殡葬服务价格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民政局，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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殡葬服务机构）

二、规范市场调节价收费项目

8.加强殡仪馆市场调节价收费项目管理。对各殡仪馆市场调

节价收费项目进行全面摸排，集中研判，坚决取缔不合理收费项

目。市民政局负责对各殡仪馆市场调节价项目梳理汇总，严格落

实国家殡葬政策，按照移风易俗破陋习要求，坚决取缔殡葬领域

不合理、不合规、涉嫌封建迷信、违背公序良俗的收费项目。市

市场监管局负责对涉嫌利用垄断地位、不执行政府指导价、政府

定价、价格欺诈、虚假宣传、诱导消费等违法行为的查处。市发

改委对涉嫌市场调节价项目中与政府定价项目重叠或肢解的项

目，在制定收费标准时进行规范和明确。市场调节价项目实行清

单化管理，强化殡葬服务公益属性，项目及内容调整需经西安市

殡葬管理工作联席会研究确定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民政局、市市场

监管局、市发改委；配合单位：各殡葬服务机构）

三、全面摸排公墓定价管理问题

9.摸清公墓底数，建立台帐。民政部门对辖区内正常运营的

城市公益性公墓和经营性公墓定价情况进行全面摸排，建立台

帐，定期更新。对符合定价条件的，民政部门提出定调价申请，

发改部门按程序开展定价工作；对存在土地、经营手续不全、未

批先建、报小建大等不具备定价条件的，市民政局会同相关部门

提出具体解决方案，发改按规定做好定调价相关工作。（责任单

位：市民政局、市资规局、市发改委，各区县相关部门，配合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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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：各殡葬服务机构）

10.完成经营性公墓限价墓穴（位）划定。各级民政部门对

经营性公墓逐个排查核对，按照陕西省人民政府《关于推进城乡

殡葬改革和公益性公墓建设的意见》（陕政发〔2012〕28号）、《陕

西省经营性公墓服务收费管理暂行规定》（陕价经发〔2007〕172

号）文件规定及省专班工作提示（四）明确的用于公益事业的墓

位范围要求，在各经营性公墓尚未销售的墓穴（位）中，明确划

定限价墓穴（位），标注位置、数量、编号，并登记备案相关信

息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民政局，各区县民政局，配合单位：各经营

性公墓）

11.坚决杜绝“天价墓”。市民政局坚决落实国家公墓管理政

策，严禁兴建家族墓、豪华墓等超标准墓位，对违反《陕西省殡

葬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的，依法予以查处。市民政局和市市场监

局加强对公墓无证经营、扰乱市场等非法经营和“炒墓”行为开展

专项检查，形成高压态势，坚决杜绝“天价墓”。（责任单位：市

民政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资规局；配合单位：市发改委）

四、建立殡葬行业监管长效机制

12.制定行业服务标准规范。市民政局加强行业管理，认真

梳理各殡葬机构经营服务存在的问题，规范行业经营服务内容，

制定行业服务标准规范，坚决摒弃封建迷信、陈规陋习，积极倡

导移风易俗新风尚，推进生态文明殡葬文化建设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民政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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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加强殡葬服务收费政策宣讲。通过政务网站、公众号等

宣传殡葬服务收费政策，做到收费标准公开透明，提高政策知晓

度；举办专题培训班，开展价格政策宣讲、解读，及时了解并协

调解决政策执行中出现的问题，确保政策执行界限准确、口径一

致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民政局）

14.落实殡葬服务明码标价制度。市市场监管局要加强对殡

葬行业工作指导，发布明码标价公示牌参照样式，倡导诚信经营，

守法经营。各殡仪馆、城市公墓、殡葬代理服务机构等殡葬服务

经营主体应当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示殡葬服务收费项目、收费

范围、收费标准、计费单位、收费依据、减免政策、服务流程、

服务规范和投诉举报电话等信息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（责任单

位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民政局，各殡葬服务机构）

15.畅通殡葬服务投诉举报渠道。加强网上舆情信息监测，

密切关注 12345市民热线、12315投诉热线、人民网等投诉举报

信息，认真分析整理问题线索，避免投诉举报多头转办处理，积

极回应社会关注，做到有问必答，有案必接，有案必查，查必有

复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民政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发改委、市委网

信办、市大数据局）

16.建立定期检查制度。市级层面建立定期检查制度，每年

联合检查不少于 1次。区县要建立常态化联合检查机制，坚持定

期检查与随机检查相结合，持续保持高压态势，对于殡葬领域服

务收费违规行为坚持零容忍。(责任单位：市民政局；配合单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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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发改委)

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西安市民政局

西安市财政局 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年 1月 26日

抄送：市纪委专班，省发改委、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、省市场监管局。

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 1月 26日印发


